[bookmark: _GoBack]投标报名资格审查指引表
	序号
	项目内容
	资格条件
	评审资料
	所在页码

	1
	营业执照
	投标人必须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（若为经销商，注册资本金不低于 100 万元、注册时间三年及以上）
	提供有效的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
	

	2
	[bookmark: OLE_LINK4]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
	[bookmark: OLE_LINK25]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
	[bookmark: OLE_LINK5]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（见附件1）
	

	3
	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
	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
	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见附件2）
	

	4
	信用记录
	未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
	[bookmark: OLE_LINK12]投标人自行通过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creditchina.gov.cn）提供查询结果网页打印件并加盖公章
	

	5
	资格标准
	日立、三菱、奥的斯设备厂商或厂商的合法经销商或电梯安装公司。制造商须具有特种设备制造许可（含电梯安装、修理、改造）A级；经销商具备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（含电梯安装、修理）A级。经销商、电梯安装公司需提供这3家电梯设备生产商其中一家的授权。 
	提供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
	

	6
	售后服务机构
	深圳有完善的售后服务机构
	提供相关证明并加盖公章
	

	7
	投标人
	法人授权书，投标人联系电话和邮箱
	
	


注：

1.以上资格审查合格条件标准中如出现一处不符合要求，其投标报名将不被接受；
2.评议标准以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的意见为准；
3.以上资料各项证书的有效期请自行核对并在报名时提交。
